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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 言 

本标准代替GB 2721-2003《食用盐卫生标准》以及QB 2019-2005《低钠盐》中的部分指标，QB 

2019-2005《低钠盐》中涉及到本标准的指标以本标准为准。 

本标准与 GB 2721-2003 相比，主要变化如下： 

——修改了“范围”； 

——增加了“术语和定义”； 

——修改了“感官要求”； 

——修改了“碘含量”的规定； 

——增加了“污染物限量”要求； 

——删除了“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”及“标识”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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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

食用盐 

1 范围 

本标准适用于食用盐，包括低钠盐。 

2 术语与定义 

2.1 食用盐 

从海水、地下岩（矿）盐沉积物、天然卤（咸）水获得的以晶体氯化物为主要成分的经加工而成

用于食用的盐。如精制盐、粉碎洗涤盐、日晒盐等。 

2.2 低钠盐 

以精制盐为原料、为降低钠离子浓度而添加国家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（如氯化钾）经加工而成

的产品。 

3 指标要求 

3.1 原料要求 

原料应符合相应食品标准和有关规定。 

3.2 感官要求 

感官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。 

表 1 感官要求 

项  目 要  求 检验方法 

色泽 白色     取适量试样于白色洁净浅盘中，在自然

光线下，观察其色泽、组织状态和杂质，并

嗅其气味。用温开水漱口后品尝滋味。 

滋味、气味 味咸，无异味 

状态 结晶体，无肉眼可见的与食用盐无关的外来异物 

3.3 理化指标  

   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2 的规定。 

表 2 理化指标 

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

氯化钠/（g/100g）                

GB 5461 

    精制盐                     ≥ 97.00 

    粉碎洗涤盐                 ≥ 95.50 

    日晒盐                     ≥ 91.00 

    低钠盐                      70.00±10.00 

钡 a（Ba）/（mg/kg）             ≤ 15 GB/T 5009.4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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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仅适用于以天然含钡卤水为原料制得的食用盐 

3.4 碘含量 

食用盐碘含量应符合GB 26878的规定。 

3.5 污染物限量和真菌毒素限量 

3.5.1 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 GB 2762 的规定。 

3.5.2  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GB 2761的规定 。 

3.6 微生物限量 

致病菌限量应符合GB 29921的规定。 

3.7 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 

3.7.1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 GB 2760 的规定。 

3.7.2 营养强化剂的使用应符合 GB 14880 的规定。 

4 其他 

4.1 包装 

不应用接触过亚硝酸盐等有毒、有害物质的材料和容器包装或盛放食用盐。 

4.2 贮存及运输 

4.2.1 不应与亚硝酸盐等有毒、有害、有异味、易挥发、易腐蚀的物品同处贮存。 

4.2.2 不应与亚硝酸盐等有毒、有害、有异味或影响产品质量的物品混装运输。 

 

 


